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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教學專業知能及領導能力，並

協助教師提升教學品質，依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

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助理實施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教學助理，係指經由本校教務處補助授課教師或教學單位

推薦，並在其指導下，從事與教學相關活動之學生。前述所稱活動，包

括教材準備、分組討論、實驗、實習、課業諮詢、語文練習、作業批改、

技術操作等活動。 

三、教學助理類別： 
(一)實驗課教學助理：主要工作範疇係依實習課程實驗操作之規劃，帶

領修課學生進行分組實驗、協助教師準備上課資料、準備試劑、預

作實驗、協助學生操作實驗、維護實驗室安全、課後整理實驗室、

進行實驗相關討論、協助批改學生作業、維護教學輔助平台資訊以

及其他相關教學輔助事項。 

(二)語文課教學助理：主要工作範疇係依實習課程語文練習之規劃，帶

領修課學生進行語言發音或寫作練習、進行教材準備、課堂參與、

協助批改作業、維護教學輔助平台資訊、上網與學生互動、提供課

業諮詢服務以及其他相關教學輔助事項。 

(三)討論課教學助理：主要工作範疇係依實習課程小組討論之規劃，帶

領修課學生進行小組討論或習題演練，進行教材準備、資料蒐集、

課堂參與、班級經營、協助批改作業、維護教學輔助平台資訊、上

網與學生互動、提供課業諮詢服務以及其他相關教學輔助事項。討

論課教學助理，原則上每週須於教師授課時段外另安排固定時段進

行複述課程(recitation)，及帶領學生進行習題理解演練(開學週、期



中考週、期末考週可不安排)，強化基礎學科核心能力之養成。 
授課教師或教學單位得視其需求規劃教學助理工作內容，並明定

於勞動契約。惟教學助理除從事與課程教學相關之活動外，授課教師

不得要求其從事與課程教學無關之事務，亦不可代教師授課。 
四、教學助理課程申請原則： 

(一)跨院(系)有安全性考量之基礎必修實驗課程(含物理類、化學類、生

物類等)。 
(二)依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審議通過之跨院(系)具個別學習性

之數位課程，且課程為首開或教學內容安排討論達總上課週次二分

之一以上(不含期中及期末考週)，教學助理由電子計算機中心遴選。 
(三)具個別學習性或教學內容含實作、體驗或校外見習達總上課週次二

分之一以上(不含期中及期末考週)之跨院(系)英語、微積分及通識

課程。英語共同必修課選課人數達四十人以上為原則始配置教學助

理，其教學助理由語言中心遴選。通識課程其教學助理由教務處通

識教育中心遴選。 
(四)選修人數達 71(含)人以上之大班通識課程，其教學助理由教務處通

識教育中心遴選，惟教務處教學助理經費不足時，由教務處通識教

育中心支應。 
前開課程為校級優先補助對象，其經費由教育部計畫或本校經費支應。 
(五)支援外系課程：(例如：電子物理學系支援外系普通物理、應用化學

系支援外系普通化學等)，教學助理由授課教師遴選，其經費由開課

學系支應。 
(六)專業必修課程：教學助理由授課教師遴選，其經費由各系(所)研究

生助學金或教育部計畫支應。對於未有研究生之學系，其經費由所

屬學院統籌。 
五、教學助理申請程序： 

(一)申請教學助理的授課敎師，於每學期開學前繳交課程計畫及教學助

理申請表送各學院、語言中心、電子計算機中心、教務處通識教育

中心進行初審，各審查單位排列優先補助順序並將會議紀錄及結果

送教務處教學發展組，提請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複審。 

(二)教學助理複審由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掌理之。前項委員會，由

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教務長、語言中心中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

心中心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組成，以校長指定之副校長為召集人，依

當學期申請課程數及經費狀況訂定補助標準。 



教學助理經費由所屬院、系(所)支應者，申請程序依所屬單位規定辦理。 
六、校級補助課程教學助理以碩士班研究生、博士班研究生及預研生擔任為

原則，若因課程性質特殊必須由學士班擔任者，以學士班三年級(含)以
上優秀學生為原則，且須經開課單位核可。凡首次獲得教務處補助之教

學助理者，必須參加教務處舉辦之培訓，各遴選教學助理之單位，得進

行分科培訓。參加教務處培訓並實際擔任教學助理者，於每學期結束後，

由教務處發給教學助理服務證書，證書有效期間為三年。 
七、本要點第四點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課程之教學助理，碩士生薪資每小時

依勞動部規定每小時基本工資加二十元為上限，博士生每小時依勞動部

規定每小時基本工資加六十元為上限，大學生及預研生比照勞動部規定

每小時基本工資。本要點第四點第四款及第五款補助課程之教學助理或

其他補助課程之教學助理薪資標準依所屬單位規定辦理。並依規定辦理

勞（健）保加保與簽定勞動契約。 

八、教務處於期末將對授課教師與修課學生進行教學助理教學成效意見調

查。調查結果將提供授課教師與教學助理參考，並作為本校於學期結束

後評鑑教學助理表現及選拔傑出教學助理之依據。 
九、教學助理對於勞動權益之措施或處置，認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

或利益者，應於該措施或處置作成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本校學生申訴

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對於申訴處理結果，雙方如有不服，得依勞資爭

議處理法向主管機關申請調解、仲裁或裁決。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